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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立立臺臺南南護護理理專專科科學學校校校校務務基基金金決決算算作作業業  

ΙΙ..作作業業要要項項表表 

項目編號 會 20 

項目名稱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基金決算作業 

承辦人員 盧芝芬  分機：623 

相關單位 本校各單位 

辦理時間 每年 1 月至 12 月 

注意事項 一、 依決算法及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規定，非營業基金

決算之編製有既定之時間限制，因此必須注意整個作業流程

之控制，並儘可能提前規劃及作業。 

二、 依教育部及審計部通知修正決算後，應於決算彙編系統重新

印出檢核表加以檢視無誤，再重新上傳。 

相關法令 一、 決算法

二、 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 

三、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辦理方式 ㄧ、每年 11 月底函文校內各單位，年底關帳應行注意事項及結帳

期限。 

二、各單位提出固定資產保留申請表送總務處彙整，並附契約書等

相關文件送主計室，彙整後函報教育部。 

三、主計室依各單位提出補辦預算彙報教育部。 

四、關帳前，應清理預收、預付、應收、應付及其他權責已發生已

發生未核銷事項之整理事項。 

五、次年 1 月 15 日前將「校務基金決算賸餘超餘明細表」（初編）

二份函報教育部。 

六、次年 2 月 20 日前完成決算編製作業，傳送至教育部；另檢送

書面決算至行政院主計總處、教育部，財政部及審計部教育

農林審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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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基金決算作業流程圖  

  

  

  

  

  

  

  

  

  

  

 

 

 

 

 

 

 

 

函報教育部「校務基金決算賸餘超餘明細

表」（初編）二份（1月 15 日前） 

教育部會計處秉辦部函報行政院請同意 
各校決算賸餘超餘併入以後年度循預算 

程序辦理分配（2月 10 日前） 

完成決算編製作業 

（2月 20 日前） 

將決算資料傳送至
教育部；另檢送書面
決算至行政院主計
總處、教育部、財政
部及審計部教育農
林審計處。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決

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辦理帳務整理作業 

（1 月 10 日前教育部發佈） 

準備作業 
(函文校內各單位，年
底關帳應行注意事項
及結帳期限） 
 

結案 


